

正本
○○○建築師事務所  函
地址： ○○○○
電話： ○○○○
傳真： ○○○○
連絡人： ○○○
受文者：桃園市建築師公會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0年 8 月 ○○ 日

發文字號：○○○○字第○○○○號
速別：最速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：

附件：執照抽查項目初審缺失查核表、相關說明書圖
主旨：檢送110年協審建築執照6月份抽查案件「桃園市建造（雜項）執照抽查項目初審缺失查核表」及相關說明書圖(  張)以供審查，說明書圖已確認與原核准圖一致，並據以說明及簽章，請查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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